
《迈向和谐行政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迈向和谐行政法》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5533

10位ISBN编号：7562045534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王学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王学辉

页数：5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迈向和谐行政法》

内容概要

《迈向和谐行政法》主要讲述了，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幅移植之图与改造之景，改革
开放三十年则于此图景中孕育出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并将其基本品质铸塑为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然
深植于西方宪政理论、法治思想及自由主义哲学中之传统模式在其原生地即因时代变迁而危机四伏，
而在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朝形式法治前进并日益“欣欣向荣”之背后，市场经济催生出
之公共行政激变亦对其形成致命性冲击。身处如此冲击而面临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应对乏力之境况
，秉持一种从自我出发对中国行政法作一彻底反思与检视之立场，而以身具自主性与自我意识之和谐
行政法解读中国行政法、献礼于“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学）”这一行政法学元命题。
《迈向和谐行政法》共分理论篇、实践篇和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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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谐行政法》

作者简介

王学辉，男，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行政法学院副院长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基本理论、行政诉讼制度、清末民初宪法与行政
法制度。代表性著作有：《行政程序法精要》、《行政权研究》、《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分析》、《行
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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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谐行政法》

书籍目录

总序 自序 导论——迈向和谐行政法 问题——为何和谐行政法 第一部分理论篇 1.传统行政法理念的消
极影响与当代更新 2.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的政治背景 3.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 4.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法学的新视野 5.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控权一服务论” 6.行政协商的兴起与治理逻辑 第二部
分实践篇 1.中国行政审判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发展 2.交往理性下的行政裁量程序 3.协商民主视野下群体
性事件的行政法解读 4.价值的超越：以交往正义的新视角诠释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 5.多元化纠纷化
解机制研究 6.财产权保护语境下行政法的功能主义定位 7.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8.从守望权利到守
护权利 9.“依法治法”的整体性图式构建 10.依法行政的历史考察 11.《行政许可法》实施状况调查 12.
行政执法责任制立法面向问题研究 13.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立法表达问题研究 第三部分评论篇 1.别
人家的孩子与中国的法治 2.形式正义的进步 3.基于行政法视角对法律体系形成与完善的思考 4.行政诉
讼法修改的首要目标是化解行政争议 5.与其“限”字上天不如“善治”落地 6.司法信息化需避免误伤
7.税收立法行政化当休矣 8.规范”三公经费”尤需良法之治 9.“依法治法”靠三大制度 10.公租房制度
，从地方试到全国统一 11.同态复仇不一定就是公正 12.天价罚单违反行政程序法治原则 13.我们需要一
个什么样的行政法？ 14.应建立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制度 15.促进人权事业需要更好地监督公权 16.行政问
贵助推国家人权计划 17.人大司法监督在行政纠纷化解领域的功能 18.彰显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19.民生乃
善治之本 20.开启”了事”新思维 21.突出“问”“责”并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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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谐行政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传统“传送带”权力运行模式要良性运转，还包含有另外一个制度性规则：行政机关的自
由裁量权需要司法机关予以控制。虽然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行政立法亦不
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规则创制，由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可避免。但我
们发现，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如此广泛存在于每一个行政领域，以至于行政相对人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面临比他人更严重的行政处罚或是获得比他人更少的行政受益，以至于行政机关内部都开始探索如
何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制度——确立裁量基准。再审视我国司法制度对行政行为的控制规
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仅仅要求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上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而事实上在房
屋征收领域之所以达不成一致意见，大部分是由于对征收补偿的补偿数额无法达至合意，这恰恰是一
个合理性问题。在原有的制度规则之下，行政机关拥有强拆的权力，而涉及合理性的问题法院亦不予
审查，故在房屋征收领域出现诸多的暴力拆迁事件此乃权力结构设计产生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将
强拆决定权交由人民法院，不论其未来实际作用几何，但至少在形式公正上避免了行政机关既做裁判
员又做运动员的弊端，从国家权力配置角度来看也顺畅得多，“与其赔偿上天，不如良法落地。”但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法治建设初期阶段的现实情况以及快速现代化要求而至时空高度压缩的特殊环
境下，达至实质正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而不能“滑”向
未来，我们要达至实质正义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艰巨的形式正义之路，而《征求
意见稿》拟用“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无疑是形式正义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无疑会促进实质正
义的发展，只是需要我们保有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然而形式正义并不是法治建设的最终追求，法治建
设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实质正义进而达至社会的公平。我想在强拆问题上由法院来制约和监督政府是应
有的权力平衡。那么人民法院应如何担当呢？以下几个方面当属于人民法院应尽之责： 第一，保持司
法的独立性，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正当法律程序，依法裁决强拆案件。对“司法强拆”
取代“行政强拆”社会各界最担心的莫过于法院在进行强拆案件的裁判过程中不能依法裁判，在人、
财、物皆受制于政府的情况下不能恪守司法职能、不能遵守法定的程序。我们知道，司法公信力在于
司法独立性的保证，司法权肩负着制约、平衡、矫正行政权的重任，如果说司法权的中立性是其终局
权威的内在保证，那么司法权的独立性是其终局权威的外在保证。之所以强调司法强拆比行政强拆公
正，是假定司法相对超脱、独立，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从而能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法院
自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正确地裁判强拆案件，因此，所有司法强拆案件均应当开庭审查，应当
进行实质性（全面）审查，既包括合法性审查，也包括合理性审查。而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城市房屋拆
迁过程中完善如申请、受理、管辖及回避制、代理制、职能分离制、听证制、证据制度等基本程序制
度，特别是程序的公开、透明，并保证公证机构参与证据保全过程。这些都是法院审查时必须的，法
院审查后如果认为政府的征收补偿决定明显违法，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
司法解释，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即不予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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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向和谐行政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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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谐行政法》

精彩短评

1、导师的书⋯⋯你说应该打几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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